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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崇东府〔2021〕49 号 签发人：杨 峻

崇明区东平镇南引河河道整治工程
通水前阶段验收请示

上海市崇明区水务局：

由上海崇明水利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崇明区东平镇南引河

河道整治工程水下部分已完成，现申请水下部分阶段验收。

该工程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开工， 2021 年 4 月 13 日完成

水下部分工程量。经过代建单位、施工单位、设计单位和监理单

位的密切合作，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,资料齐全，已具备验收

条件。

特此申请。

上海市崇明区东平镇人民政府

2021 年 8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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